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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新建工程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

校園規劃暨學校整體財務狀況，依據國立嘉義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

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

費審議作業要點訂定「國立嘉義大學新興工程興建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新興工程係指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構造物與其附屬

設施，如房屋建築、道路、整地、運動場地、室內裝修、環保設施、

管線設施、機電設施、校園整體規劃及景觀等。 

三、 本校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使用、需

求或管理單位應辦理可行性評估，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可行性評

估應除依上開程序審議外，並應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及依「政府公共

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函報教育部審議。新興工程涉及校

地利用、土地用途變更者應送校園規劃小組審議。 

前項所稱總工程建造經費，指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依行政

院所訂「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列手冊」編列之工程建造費及規

劃、設計、監造階段作業費用。 

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費未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之新興工程計畫，

由使用、需求或管理單位依一般行政程序簽奉核准辦理。 

四、 第三點所稱可行性評估，其評估項目至少包含緣起及目的、概述及

內容、基本資料調查及分析、環境影響概述、土地之取得、財務效

益評估、總工程建造經費概估、預期效益、結論及建議方案。一億

元以上之可行性評估應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五、 以自籌收入規劃辦理一億元以上之新興工程時，應就工程興建期



間及營運完成後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進行預測，不得影響學校正常

運作。並將工程興建期間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及營運後成本推估，

納入可行性評估中報教育部審議。 

前項所稱可用資金，指現金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及扣除短期須償

還負債之合計數。 

工程興建期間之財務預測方式，以本校每年底可用資金餘額佔現

金經常支出月數應至少達四個月以上，作為不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之

判斷標準。 

前項所稱可用資金餘額佔現金經常支出，不含產學合作及政府科

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成本。 

營運後成本推估，應依建物使用年限，針對水電費、維護費及折

舊費用等進行推估。 

六、 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一億元以上且由教育部全部或部分補

助經費者，可行性評估經行政院或教育部核定後，應及早展開綜合

規劃，提出基本設計階段必要圖說、總工程建造經費概算、基本資

料表，陳報教育部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 

前項新興工程經費全數本校全部自籌者，可行性評估由教育部核

定，其基本設計（綜合規劃報告書）在符合可行性評估核定內容前

提下，由本校成立審議組織進行工程專業審議，必要時得外聘學者

專家協助審議。 

前項工程計畫執行若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四十條洽其他機關代辦者，

基本設計審議得由代辦機關辦理。。 

七、 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政府採購法所訂巨額採購額度時，可

行性評估中應敘明預期使用情形及效益目標。使用、需求或管理單

位並應於工程興建完成使用期間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一百十一條規定，

逐年向主管機關提報使用情形及其效益分析。 

八、 為健全公共工程計畫之推動，計畫主辦單位得先行編列預算或籌

措經費，用以辦理新興工程計畫有關之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與設



計作業。 

九、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